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行政人員輔導要點 

105.05.04 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 105 年 5 月份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 本校為提升行政人員之競爭力，促進行政效能，特訂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行政人員輔導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內職員工及以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出之編制外

之工作人員。 

三、 本校各級主管對所屬工作表現或服務情形不佳之人員應予以適時提醒及採

取適當之輔導措施，並應自行列管，同時建立屬員平時輔導之相關資料，以

利隨時查考並據以有效改善屬員行為。若有未達專案輔導程度，惟其情節重

大者，即需隨時簽報校長，必要時，應作重點輔導。 

四、 本校行政人員平時工作表現或服務情形不佳者，主管長官應與當事人面談，

就其工作計畫、目標、方法及態度等進行溝通討論，面談內容應記錄於「員

工面談紀錄表」，並請當事人簽名確認後，副知人事室存查，以落實其工作

績效之提升，並作為年終考績評列等第之重要依據。 

五、 本校行政人員平時輔導，應就工作、操行、學識及才能等面向進行輔導，並

分別本於下列原則辦理之： 

(1)工作面向：各級主管對屬員進行工作輔導時，應本全面品質管理原則，

除考量其工作性質、數量及時效外，並應注意其處理之正確

性、完整性及成本觀念，及人際溝通能力、團隊精神、工作態

度、創造力、思考力及應變能力等，對於表現優異與不合要

求者，應列入紀錄。 

(2)操行面向：各級主管應注意平日生活素行之輔導溝通並隨時記錄之；如

發現有不良事蹟者，送相關單位查核，並就查證結果依相關

規定作適當處理。 

(3)學識面向：各級主管應注意其學識經驗是否足以擔任現職及是否勤於業

務相關之進修研究，如有發現屬員學識不足、經驗欠缺或專

長與其職務不符等情形，應予調整職務、施以專長訓練或輔

導其進修等，並由各單位視業務實際需要辦理。 

(4)才能面向：各級主管應注意其對工作是否深具信心、富有熱忱、力行不

懈，堪任繁鉅，並富領導、表達溝通能力及發展潛能等，本於

因才器使及適才適所之原則指派其工作。對才能不足勝任其

職務者，應予調整工作，查明原因，做適當處理。 

六、 各單位如有不適任現職工作之人員者，均應予列冊檢討要求改善，並予以專

案輔導。專案輔導期間最長以 6 個月為限，每 3 個月至少 1 次將面談情形



記錄於「員工面談紀錄表」，輔導結果改善者，予以解除列管；期滿仍未改

善者，則進入第 2階段專案輔導。第 2 階段輔導期間最長仍以 6個月為限，

每 2 個月至少 1次將面談情形記錄於「員工面談紀錄表」，輔導結果改善者，

予以解除列管；期滿仍未改善者，即依相關規定，予以退休、資遣或輔導轉

任。 

經列入輔導之人員，除定期面談並記錄於「員工面談紀錄表」外，另應於各

階段輔導結束後，將輔導期間之輔導情形記錄於「列管專案輔導紀錄表」，

並於 1個月內陳核校長。 

前項「員工面談紀錄表」及「列管專案輔導紀錄表」，於記錄或陳核後，副

知人事室存查，以作為年終考績評列等第之重要依據。 

進入專案輔導期，應先調整其他相當工作，如本校已無其他工作可以調任，

則應採行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一) 施予專長訓練。 

(二) 協助輔導進修。 

(三) 指派專人或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輔導溝通。 

(四) 其他符合個人特性及特質之輔導措施。 

除上述方式外，各單位得視輔導對象狀況，協助其向本校員工協助方案

申請進行協談服務。 

各單位輔導期間，應適時與獎懲制度相結合，以改善受輔導人員之行為，如

評估結果未能改善，且有合於相關規定者，即予資遣或輔導轉任；如有符合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6 條、第 12 條或其他之情事者，核予年終考績列丁等或

一次記二大過專案考績處分，或如有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或其他規

定者，予以免職；或有合於其他應處分之情形者，則予以適當懲處。 

如屬因病不能工作之情況，應協助其醫療，並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或其他規

定核予延長病假、留職停薪；如符合公務人員退休法或其他規定，亦得辦理

資遣或退休。 

七、 各級主管不應有紀錄不佳，年終考績卻考列甲等，或平時考核成績優良，年

終考績卻與平時考核不相符合之情形。 

八、 各單位針對前開經採取專案輔導人員或所屬中有工作表現或服務情形不佳

之人員，應予以列冊提報考績委員會討論。 

九、 本要點提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